
重庆市巫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巫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巫溪县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
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
溪人社发〔2021〕62号

各相关单位：
为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建设，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意见》（人社部发〔2019〕 90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规程（试行）》（人社职司便函〔2020〕17号）等文件规定，根据《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关于印发《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巫溪县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建设规范（试行）》。请参照执行。
（此页无正文）

                    巫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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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意见》，规范我县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建设，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规程（试行）》、《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建设规范（试行）》，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规范。
一、适用范围
我县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用人单位、职业院校、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等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以下简称“评价机构”）的建设，适用本规范。
二、基本条件
评价机构的举办者，应当是在我县依法登记具有独立法人的机构，社会信用良好，无违法违规、失信等不良行为记录。
（一）申请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用人单位自主评价的企业应当是技能人才评价基础较好、技能岗位从业人员数量较多、经统计部门认定的大中型企业。
（二）申请开展技工院校学生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技工院校应当具备一定的招生规模，且已设有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站）。
（三）申请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三方评价的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应当具有连续5年以上相关培训或评价经历，累计5000人次培训或评价规模，开展认定的单个职业（工种）培训或评价总量不少于500人次（新职业无培训评价总量要求）。
国家级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承建单位等申请备案第三方评价机构，可进行综合评估，不受培训评价经历、规模、单个职业（工种）培训评价总量条件限制。
三、管理制度
评价机构应制定相关管理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制度（办法）：
（一）行政管理制度。内容应包括岗位职责、薪酬管理、绩效管理、考勤管理、印章管理、劳动合同管理等。
（二）财务管理制度。内容应包括资金使用管理、预算管理、票据管理等。
（三）安全管理制度。内容应包括考试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场地安全管理、设施设备安全管理等。
（四）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内容应包括考务管理人员、考评人员、监考人员、内部督导人员等工作人员任职资格及条件、职责与任务、培训与考核、聘任及管理等。
（五）档案管理制度。内容应包括档案资料类别、档案保管时限、档案保密管理、档案销毁要求等内容。
（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组织实施管理制度。应包括考务管理办法、违纪违规处理办法、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题库建设和试卷管理办法、质量管理办法、场地与设施设备管理办法、证书管理办法等。
（七）技能人才培养激励制度。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自主评价的用人单位应当建立技能人才培养、评聘、晋升以及技能等级认定结果与待遇挂钩等制度。
（八）教学与评价衔接制度。开展技工院校学生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技工院校应当制定主干专业与评价职业（工种）衔接等相关制度。
四、评价场地
评价机构应具有自有场地或连续租赁期不少于5年的租用场地（含办公用房、评价场地和其他必备场地）。场地规模应与评价职业（工种）和规模相适应。
（一）办公场地。应具备固定的办公场地，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须设置单独的、符合规范要求的考务办公室、题库试卷保密室、档案室。
（二）理论评价场地。应具备不少于一个能容纳30人的课桌式标准化考场，保证单人单座，间距大于80厘米。
（三）技能评价场地。技能评价场地应符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行业企业评价规范要求，且符合消防、安全等要求。单个职业（工种）评价场地不少于200平方米，每增加一个职业（工种）技能评价场地总面积增加100平方米。技能评价场地应设置相对固定的考务工作室、候考室。 
五、设施设备
评价机构应具备评价活动必需的、符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行业企业评价规范要求的设施设备。
（一）每个职业（工种）的工位数以及能正常使用的设施设备、检测仪器、工具、量具等须满足评价活动相关需求。
（二）理论和技能评价场地应具备视频监控设备。
（三）办公场所应有符合要求的桌椅、文印、通讯、计算机、资料柜、网络等设施设备。
六、管理团队
（一）评价机构应配备以下综合管理工作人员：
1.评价机构负责人。应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管理能力，年龄不超过65周岁，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及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二级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技能等级），具有不少于3年的教育培训考评从业经历。
2.财务管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不少于2名，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掌握财务管理专业理论和技能，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3.设备管理工作人员。应熟悉设施设备的各项管理规定和操作规范，熟悉设施设备的性能、结构和使用方法，能对设备进行维护和简单的修理。
4.档案管理人员。应熟悉档案管理、证书管理规章制度， 掌握档案管理的基本技能，严格遵守保密相关制度。
（二）评价机构应配备以下评价管理工作人员：
1.考评人员。每个职业（工种）的考评人员不少于3名，具备考评资格，且自有考评人员不少于1名。
2.内部质量督导人员。内部质量督导人员不少于2名，熟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政策和相关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具有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或考评工作经验。
3.命题与评价规范开发技术专家。应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二级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技能等级），熟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具有命题与标准制定工作经验。
4.考务、试题、证书管理人员。应熟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政策和考务管理、试题管理、证书管理相关办法，具备相关业务技能。
七、技术基础
（一）评价机构应配备职业分类大典、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等技术文件，确须开发行业企业评价规范的，应符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要求。
（二）评价机构应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行业企业评价规范开发制定评价所需的题库或试题资源，题库开发和试卷编制应符合命题技术相关要求。单个职业（工种）每等级理论题库不少于800题，技能题库不少于30题，并根据试题使用频次等情况每年对题库进行动态更新。
（三）评价机构应建立信息化考务系统，评价数据和评价场地视频监控设备应实时接入我县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管理系统。评价机构应建立信息发布平台和评价咨询投诉系统，用于及时发布评价须知、考场安排、考试纪律，受理咨询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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